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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

第 2204號民事裁定意旨
【涉訟科別】外科

事  實  摘  要

A因車禍致腹部挫傷，送往甲醫院急救由B醫師主治，原告主張醫師未注意住院時

有無發生腸道破裂出血，且未隨時注意病況，致其因腸破裂衍生腹膜炎及敗血休克症，

嗣雖經轉院至乙醫院緊急開刀救治，仍不治死亡。

判  決  要  旨

A於2015年8月22日會診單雖註明「疑似腸破裂」，惟依病歷、影像學檢查，均無

外傷性腸破裂之證據，且生命徵象穩定、腹部檢查柔軟，無緊急手術之必要性，並無延

誤處理情事。放射科醫師判讀檢查圖像提及「無足可辨認之腹膜腔游離氣」，無充足證

據顯示有腸道外游離空氣之存在，未違反醫療上必要注意義務。依A當時狀況，無明顯

腹膜炎徵象，先給予保守性治療，並無疏失。嗣後主治醫師亦持續注意病情發展，並無

延誤治療。同年月23日18時50分開始有呼吸淺快及四肢冰冷等症狀，立即安排X光檢查

發現氣腹，立即決定安排剖腹探查手術，並無疏失，惟患者家屬決定轉診他院。依護理

記錄，主治及住院醫師3人均有親自診視，無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。經減輕上訴

人舉證責任，仍難認其所舉證據足資證明醫師違反注意義務而應負侵權行為責任。

 █ 關鍵詞：外傷性腸破裂、延誤診斷、腹膜腔游離氣體、舉證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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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2年度 

醫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心臟血管外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起訴B醫師僅告知心臟瓣膜處有贅生物，須進行贅生物移除及主動脈瓣置換手

術，就該手術相關事項則未再做說明，致其在接收錯誤資訊情形下，被動接受實際上並

無執行必要之手術，並因手術疏失導致其在手術後成為植物人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瓣膜性贅生物臨床診斷為心臟超音波檢查，且A於1次心臟超音波及2次食道超音波

均檢查出心臟瓣膜有贅生物，足認其心臟瓣膜確實存在有贅生物，但可能於手術檢視瓣

膜前已飄離，故無法以手術未取得贅生物切片，即排除曾有贅生物存在。醫師考量心臟

瓣膜贅生物之移動性及飄移性，若脫落可能引發腦梗塞，決定採取同時進行冠狀動脈繞

道手術及主動脈瓣置換手術，確有其必要性符合醫療常規。依國際感染性心內膜炎治療

準則，A使用抗生素後超音波檢查贅生物增大，代表抗生素治療效果有限，手術已屬急

迫時機。心臟衰竭及術後出血、心包填塞、休克皆為心臟手術後可能發生之併發症；又

腦梗塞可能與栓塞物脫落導致中風，以現今醫療技術無法防範，醫師搶救性醫療救治均

符合醫療常規。

 █ 關鍵詞：心臟瓣膜贅生物、手術失當、手術必要性、告知義務、感染性心內膜炎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3年度 

醫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訴科別】骨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主張接受B醫師施行右股骨幹骨板骨釘拔除及互鎖性骨釘再固定復位和植骨手

術，出院後，發現其左右腳長短不一，回診時B醫師稱係A骨頭不足之故，非其手術不

當云云。A遂向醫院索取手術及病歷資料，醫院竟拒絕提供，陳稱僅願交付X光片供申

請保險給付。A至他院就診，經診斷確有「右下肢縮短5公分」之徵狀存在，且說明係

骨釘手術不當所致。

z-vc940-判決快遞-10.indd   156 2024/11/11   上午 09:07:16

 

更多期刊、圖書與影音講座 
請至【元照網路書店】http://www.angle.com.tw/ 

 




